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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56          证券简称：广汇能源         公告编号：2019-073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 LNG 项目被列入重点地区 

应急储气设施建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国家能源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关于印发<关于加快储气设施

建设和完善储气调峰辅助服务市场机制的意见>的通知》的精神，应充分认识加

快储气设施建设和完善储气调峰市场机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补足储气调峰短板。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积极响应国家政策，所属两家控股

子公司 LNG 项目分别被列入重点地区应急储气设施建设项目。近日，公司已收到

乌鲁木齐市财政局签发的乌财建【2019】211 号《关于下达 2019 年重点地区应急

储气设施建设中央基建投资预算（拨款）的通知》：“根据自治区财政厅《关于

下达 2019 年重点地区应急储气设施建设中央基建投资预算（拨款）的通知》（新

财建【2019】131 号）和市发改委《关于下达自治区重点地区应急储气设施建设

2019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通知》（乌发改工交【2019】369 号），向公司下

达 2019年中央基建投资预算 13,250万元，专项用于重点地区应急储气设施建设。” 

具体情况如下： 

  

一、预算拨款的基本情况 

1、公司控股子公司广汇能源综合物流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地处江苏省南通港

吕四港沿海开发区，项目为 LNG 一级分销转运站,功能定位是“城市燃气季节调

峰，LNG 应急调峰站或接收站的补充气源，燃气汽车、工业、船泊、化工等用户

的供气，以及输气管道铺设未覆盖城市的 LNG消费”。随着集储存、转运、终端

市场供应的一体化运营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本项目将更好地实现稳定江苏区域终

端市场供应、地方城市应急调峰等功能，具有良好的长期发展前景。 

该项目共规划三期建设，三期工程全部投运后，整体预计可达到 300 万吨/

年的 LNG周转能力,远期可达到 800-1000 万吨/年的 LNG 周转能力。该项目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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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工程即第二座 16万方 LNG储罐工程项目本次被列为乌鲁木齐调峰储备项目。  

2、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30 日披露了《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第六届

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审议同意关于控股子公司新疆广汇液化天然气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鄯善 LNG 工厂停产搬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4-083 号公告）。经乌

鲁木齐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将鄯善工厂停产闲置的 3 万立方米 LNG储罐及

配套设施正式列入乌鲁木齐储气调峰建设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金额 批文编号 

1 南通港吕四港区广汇能源 LNG 分销转运

站扩建第二座 16万方 LNG储罐工程项目

（乌鲁木齐市调峰储备项目） 

5,750 

乌财建

[2019]211 号 

2 新疆广汇液化天然气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吐鲁番市鄯善县 3 万立方米 LNG 储罐项

目 

7,500 

乌财建

[2019]211 号 

 合   计 13,250  

近期，公司被列入储气调峰建设的项目首批预算拨款合计 2000 万元已汇至

公司银行账户。 

 

    二、拨款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有关规定，本次拨款确认为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具体会计处理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 LNG项目被列入重点地区应急储气设施建设对公司的生

产经营及社会效益产生积极影响，符合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公

司将充分利用自身技术、设施及管理优势，坚持做好区域内天然气产供储销建设

工作，切实为保障民生用气做出应有的贡献。 

 

特此公告。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七日 


